
附件4：

承  诺  书

截至    年   月   日, 本人已阅读《政策提示》所列限购政策内容，本人承诺遵守限购政策的规定，提供的本人及家庭成员信息属实。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违反限购政策规定导致所购住房不能办理商品房合同备案或房地产登记，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并附本人及家庭成员情况如下：
	购房人家庭情况
	姓名
	与购房人关系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是否本市户籍

	购房人
	
	
	
	
	

	家庭成员1
	
	
	
	
	

	家庭成员2
	
	
	
	
	

	家庭成员3
	
	
	
	
	

	家庭成员4
	
	
	
	
	


承诺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政 策 提 示


1、根据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意见》（武政办[2011]27号）文件规定：自2011年2月23日起，暂定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下同）、能够提供本市一年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下同）；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年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住房。对违反规定购房的，不予办理房地产相关登记手续。


2、家庭成员全部为本市户籍的、部分家庭成员为本市户籍、家庭成员全部为非本市户籍，但购房人能提供自购房之日起算的前两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一年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在满足限购政策其他规定时可在本市购买住房；


3、境外个人购房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境外个人只能购买一套用于自住的住房，并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境外个人在境内工作超过一年的证明及个人在境内无其它住房的书面承诺;


4、两人以上共同购房且共同购房人非同一居民家庭的，按共同购房人已分别拥有一套住房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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